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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础信息企业基础信息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药宝宝

单位名称：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永乐店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所属行业：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地理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孔庄村东南

生产周期：24小时连续运行（CASS工艺，间断排放）

厂址位于中心镇工业配套区东南角，西邻孔兴路，南至大港沟。

设计规模为 1.0万 m3/d，污水工艺采用 CASS工艺。主要的建、构筑有粗格栅、进水泵房、细格

栅、旋流沉砂池、CASS池、消毒池、脱水机房、鼓风机房，总变配电室和综合办公楼（含维修间和

仓库）。

设计出水水质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 表 2B。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1。

图 1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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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情况

水厂采用的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自动监测为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在线监测设备维护管理委托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手工检测为企业自行承担监测和

委托具有 CMA资质的社会化检测机构开展监测相结合。2025年该水厂共生产 365天，自动监测系统

对水厂出水总排口 DW001的出水的 COD、氨氮、总磷、总氮指标进行 1次/h的监测。2025年 6月 30

日重新办理排污许可证，新添加工业噪声监测内容，许可证要求监测频次 1次/季度；该厂区委托三

方检测单位监测噪声，噪声监测点 4个，1次/季度，共监测 4次，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污许可执行报告

填报第 3-4季度噪声监测报告数据。厂界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污许可证要求监测

频次是 1次/季度，实际监测频次 1次/季度。该厂全年监测符合排污许可证要求的监测频次实施监测，

部分指标监测频次高于排污许可证监测频次。

（一）（一）（一）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

2025年 6月 30日申请重新办理排污许可证，取消了有组织废气食堂油烟（油烟、颗粒物、非甲

烷总烃）监测内容，取消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1/ 1488—2018。

（二）（二）（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生产设施

/无组织
排放编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

浓度限值

（mg/m
³ ）

监测点位/
设施

监测

时间

浓度监测结果

（折标，小时

浓度，mg/m
³ ）

是否超标及超标原因

厂区体积

浓度最高

处

甲烷 1 格栅旁 2025-03-19 0.00016 单位%

甲烷 1 格栅旁 2025-05-28 0.000216 单位%

甲烷 1 沉砂池旁 2025-09-24 0.000154 单位%

甲烷 1
污泥脱水机

房
2025-11-25 0.000176

单位%；格栅旁、沉砂池旁监
测点位报出值也是 0.000176。

厂界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03-19 0.08 /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05-28 0.0975 /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08-26 0.1025 /

氨（氨气） 0.20 厂界 2025-11-25 0.095 /

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03-19 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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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05-28 0.006 /

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08-26 0.003 /

硫化氢 0.010 厂界 2025-11-25 0.0035 /

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03-19 ＜10 单位无量

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05-28 ＜10 单位无量

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08-26 ＜10 单位无量

臭气浓度 20 厂界 2025-11-25 ＜10 单位无量

废气监测情况

类别
监测方

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排污许可

要求监测

频次

实际监测

频次

废气（无组织废

气）

手动监

测
厂界

氨、硫化氢、臭气浓

度、甲烷

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
1次/季度 1次/季度

废气污染物监测情况：厂界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监测 4个点位，硫化氢、氨、臭气

浓度均低于排放限值；甲烷监测厂区体积浓度最高处，监测数值低于 1%；污染物监测浓度均满足排

污许可证要求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2002 限值，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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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

水厂出水口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中表 2中 B标准。

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排放口编

号
污染物种类 监测设施

许可排放

浓度限值

（mg/L）

有效监测

数据（日均

值）数量

浓度监测结果（日均浓度,mg/L） 超标数

据数量 超标率(%) 备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DW001

pH值 自动 6-9 365 6.734 7.708 6.997 0 0

五日生化需氧量 手工 20 4 2.8 3.4 3.1 0 0

六价铬 手工 0.05 3 ＜0.004 ＜0.004 ＜0.004 0 0

动植物油 手工 3.0 4 ＜0.06 ＜0.06 ＜0.06 0 0

化学需氧量 自动 60 365 3.467 25.472 7.834 0 0

总氮（以N计） 自动 20 365 2.403 16.489 10.850 0 0

总汞 手工 0.001 3 ＜0.00004 0.00005 0.00004 0 0

总砷 手工 0.1 3 ＜0.0003 0.0024 0.00136 0 0

总磷（以 P计） 自动 1.0 365 0.2835 0.9207 0.6482 0 0

总铅 手工 0.1 3 ＜0.01 ＜0.01 ＜0.01 0 0

总铬 手工 0.1 3 ＜0.03 ＜0.03 ＜0.03 0 0

总镉 手工 0.01 3 ＜0.001 ＜0.001 ＜0.001 0 0

悬浮物 手工 20 4 2 5 2.75 0 0

氨氮（NH3-N） 自动 8 365 0.0422 1.6922 0.1092 0 0

水温 自动 365 5.07 26.455 16.094 0 0 单位：℃

流量 自动 365 1004 6653 2618 0 0 m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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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基汞 手工 / 3 0 0 0 0 0

烷基汞实际检测项目是

甲基汞和乙基汞，甲基汞

浓度小于 0.00001mg/l(检
出限值），乙基汞浓度

0.00002mg/l(检出限值）
检测值小于检出限，填报

时填 0.

石油类 手工 3.0 4 ＜0.06 ＜0.06 ＜0.06 0 0

粪大肠菌群数/
（MPN/L）

手工 10000 4 ＜20 ＜20 ＜20 0 0 单位：MPN/L

色度 手工 30 4 ＜2 ＜2 ＜2 0 0 单位：倍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手工 1.0 4 ＜0.05 ＜0.05 ＜0.05 0 0

1．．．自动监测：自动监测：自动监测：

对出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pH、水温、流量等指标进行自动监测。

对进水化学需氧量、氨氮、pH、流量等指标进行自动监测。

2025年日数据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表表表。

2．．．水厂化验室手工检测情况水厂化验室手工检测情况水厂化验室手工检测情况

本企业自行承担 1次/日的手工监测项目（如进水总磷、总氮指标，污泥含水率等。），该厂具备固定的实验室和检测工作条件，采用经依法检定

合格的监测仪器设备，委托第三方单位每年对化验室主要的检测设备进行 1次校准。该厂化验室有 2（+1）名经过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培训的化验人员。

有健全的自行监测质量管理制度，能够在正常生产时段内开展监测。

2025年日数据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表表表。

3．．．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

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项目共 19项，包括对粪大肠菌群数、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BOD5、悬浮物每季度每季度每季度检测 1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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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检测报告也对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pH、进行检测，不用于公开数据用，公开数据用自动监测数据。对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

总砷、总铅、烷基汞（甲基汞、乙基汞）至少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检测 1次；出水达标率 100%，监测频次及相关浓度见“““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表表表。

第三方检测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本企业委托具有 CMA资质的“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和“北京咨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监测，这样能够

明确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四）（四）（四）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注：仅按《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要求，在排污许可证中提出噪声管控要求的企业需填报。

噪声监测情况

监测点

名称

监测点

位置

监测点

数量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

区类别
监测日期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监测结果/dB(A)

是否达

标

超标原

因昼间等效

声级

评价标

准

夜间等效

声级

评价标

准

频发噪声最大

声级

评

价

标

准

偶发噪声最大

声 级

评

价

标

准

东厂界
东厂界 1 1 2025-08-05 49 55 42 45 / 55 56 60 是

东厂界 1 1 2025-11-28 48 55 44 45 / 55 54 60 是

北厂界
北厂界 1 1 2025-08-05 49 55 40 45 / 55 50 60 是

北厂界 1 1 2025-11-28 53 55 43 45 / 55 57 60 是

南厂界
南厂界 1 1 2025-08-05 50 55 43 45 / 55 48 60 是

南厂界 1 1 2025-11-28 50 55 44 45 / 55 56 60 是

西厂界 西厂界 1 1 2025-11-28 52 55 44 45 / 55 59 6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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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厂界 1 1 2025-08-05 50 55 40 45 / 55 53 60 是

2025年 6月 30日申请重新办理排污许可证，新添加工业噪声监测内容。厂界噪声，委托第三方每季度检测 1次，共监测 4个点位，每次监测 4

点位，昼夜监测，噪声监测数值，昼间等效声级低于 55 dB(A)，夜间等效声级低于 45 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标准限值，达标率 100%。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填报的是第 2-4季度噪声监测数值。

（五）（五）（五）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该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有脱水污泥，脱水污泥含水率低于 80%；2025年共产生脱水污泥 1062.62 吨，分别转运至北京朝阳北控再生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664.080 吨进行焚烧处置，运至漷县镇污水处理厂 5.98 吨进行污泥接种；运至河东污泥处理厂 323.7 吨进行好氧堆肥处置最终生产有机肥进

行土地利用处置。

（六）（六）（六）小结小结小结

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都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的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速率，废气废水污染物监测频次都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未发生超标情况，全年未发生非正常

工况，许可证无非正常时段污染物监测，监测频次都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未发生超标情况。

2025年 6月 30日申请排污许可证重新办理新添加工业噪声监测内容，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是 3类。

2025年 8月 11日申请排污许可证变更，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从 3类改为 1类。噪声监测频次 1次/季度，本年度执行报告噪声监测数据填报第 3季度和第 4季度噪声

监测数值。

取消了有组织废气食堂油烟（油烟,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监测内容，取消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1/ 1488—2018。依据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排污许可证

总进水口取消了自动监测 pH。

三、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许可证只涉及水厂总出水口出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这 4个指标。其他指标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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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实际排放量信息实际排放量信息实际排放量信息

废水

注：实际排放量指报告执行期内实际排放量

排

放

口

类

型

排放

口编

码及

名称

污染物

许

可

排

放

量

（

吨）

实际排放量（吨）

备

注
年度

合计
1月 2月 3月

1季
度

4月 5月 6月
2季
度

7月 8月 9月
3季
度

10月 11月 12月
4季
度

总

出

水

口

DW0
01-
总出

水口

化学需

氧量
219

7.5796
69

0.3516
09

0.3505
93

0.7207
04

1.4229
06

0.5054
85

0.5003
28

0.6478
58

1.6536
71

1.0065
39

0.9758
17

0.4979
72

2.4803
28

0.4621
4

0.8735
6

0.6870
64

2.0227
64

总氮

（以N
计）

73
10.048
361

0.7503
55

0.7492
25

0.8728
85

2.3724
65

0.7148
93

0.6595
17

0.8217
84

2.1961
94

0.6752
99

0.6443
69

0.7949
69

2.1146
37

1.0015
58

1.2414
66

1.1220
41

3.3650
65

氨氮

（NH3
-N）

37.6
7

0.0957
48

0.0099
92

0.0068
59

0.0100
99

0.0269
5

0.0079
37

0.0102
32

0.0081
47

0.0263
16

0.0067
63

0.0065
37

0.0084
29

0.0217
29

0.0056
06

0.0076
7

0.0074
77

0.0207
53

总磷

（以 P
计）

3.65
0.6054
36

0.0400
23

0.0354
2

0.0481
24

0.1235
67

0.0466
34

0.0471
92

0.0557
61

0.1495
87

0.0700
03

0.0587
03

0.0469
51

0.1756
57

0.0480
52

0.0614
03

0.0471
7

0.1566
25

（二）（二）（二）小结小结小结

经 2025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全厂废水排放口化学需氧量年实际排放量为 7.579669t，小于排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219 t/a；氨氮年实际排放量为 0.095748

t，小于排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37.67t/a；总磷年实际排放量为 0.605436t，小于排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3.65 t/a；总氮年实际排放量为 10.048361t，小于排

污许可证的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73 t/a。由上得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的 2025年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均小于相应污染物的年许可排放量，判定污染物排放量合规。

本单位无特殊时段废气污染物排放许可，故无需填写特殊时段废气污染物排放表。 全年未发生污染物超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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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情况

（一）信息公开信息（一）信息公开信息（一）信息公开信息

信息公开信息信息公开信息信息公开信息

分类 许可证规定内容 实际情况
是否符合排污许

可证要求
备注

公开方式
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当地报刊、广播、电视

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其他应当公开的平台

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信息公

开”；在“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填报公开自

行监测手工监测数据。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北
京)”填报公开临时披露报告和年报。在“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
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企业端）”进行在线数据标记。

是

时间节点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企

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按排污许可要求，在时间节点前提交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

告。公开自行监测数据。
是

公开内容

1、排污单位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
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

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

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其中，水污染

物排入市政排水管网的，还应当包括污水接入市政排

水管网位置、排放方式等信息。

2、其他应当公开的内容。

按排污许可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信息公开”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

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

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

露系统(北京)”填报公开临时披露报告和年报。在“重点排污
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企业端）”进行在线数据标

记。

是

（二）小结（二）小结（二）小结

在“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填报公开自行监测手工监测数据。按排污许可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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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

据等。

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永乐店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